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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

法律意见书 
 

 

谨致：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、以及《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北京大成

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大地”）的聘请，指派本所执业律师（以

下简称“本所律师”）出席绿大地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临时股东大会”）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。 

 

本所律师声明： 

1、 绿大地承诺，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及其复印件内容

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此负责； 

2、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承诺，其向本所律师出示的居民身份证、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证券账户卡、授权委托书等证照、文件真实、有

效，并对此负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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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

人员资格、会议审议事项及其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

律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。

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

并公告。 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本

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

谨出具如下意见： 

 

    一、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

（一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

    1.经本所律师查验，绿大地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巨潮

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刊登《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大会通

知》”），《大会通知》中列明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召集人、会议审议

事项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议登记办法、登记地点及联系地址、邮编、

联系人姓名、电话号码等，附有授权委托书格式文本，其公告时间及

公告内容符合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  2.绿大地董事会已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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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刊登《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披露了本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并通过。 

基于以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绿大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情

况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（二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

1.《大会通知》载明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3 年 12 月 2

日下午 14：00 在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公司总部五楼会议

室召开。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、

地点与《大会通知》中所载明的时间、地点一致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2.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槐

璋先生主持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

关规定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   二、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

1.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，实际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

及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129名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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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总数为 68,514,034 股，占绿大地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5.35%。

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代理之股东均系截止于 2013 年 11月 25日下午

收盘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

司全体股东。其中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，其所

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,482,726 股，占绿大地有表决权总股份数

32.09%；根据绿大地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出具的

《绿大地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》所记载

的数据，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共计 126 人， 其

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0,031,30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

的 13.26%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大会通知》的有关规定。 出席本

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、证券账户卡及各自持股数量与《股东

名册》的记载相符；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持有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合

法有效。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

东大会。  

2.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绿大地董事、

监事均系依法产生，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 

3.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，绿大地总经理及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

员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基于以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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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四、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议案》； 

（二）审议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（三）逐项审议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1、交易对方； 

2、标的资产； 

3、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； 

4、支付方式； 

5、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； 

6、发行方式、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； 

7、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、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； 

8、发行数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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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对价调整 

10、业绩承诺及补偿 

11、锁定期安排； 

12、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； 

13、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； 

14、上市地点； 

15、募集资金用途； 

16、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； 

（四）审议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协议>的议案》； 

（五）审议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； 

（六）审议《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

案》； 

（七）审议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

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； 

（八）审议《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及盈利

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》； 

（九）审议《<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>（草案）及其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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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》； 

（十）审议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

效性的说明》； 

（十一）审议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

的议案》； 

（十二）审议《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。 

（十三）审议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》；  

（十四）审议《关于出售广南基地林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上述全部议案已经绿大地董事会于《大会通知》、《绿大地第五

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中列明并披露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绿大地董事会已依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公布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

议事项，且会议实际审议事项与《大会通知》内容相符。本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审议议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。 

五、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 

1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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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表决方式。 

绿大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绿大

地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，网络投票时间为：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午

9:30－11:30，下午 13:00－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

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3 年 12 月 1 日 15:00 至 2013 年 12 月 2

日 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绿大地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

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共 14 项，其中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为逐项表决事

项； 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由一名股东代表、一名监事代表及

一名见证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，符合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2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 

（1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320,74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72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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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61,107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9%。 

（2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3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a.交易对方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b.标的资产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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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d．支付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e．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f．发行方式、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g．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、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

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——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 

 

11 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h．发行数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i．对价调整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j．业绩承诺及补偿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k．锁定期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18,1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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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2%。 

l．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m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n．上市地点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0．募集资金用途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p．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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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4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协议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5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——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 

 

14 

（6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

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6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（7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

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6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（8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

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6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（9）审议通过了《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及其

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

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——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 

 

15 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10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

件的有效性的说明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6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（11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

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

事宜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63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9%；弃权 163,6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（12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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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13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59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34%；反对 132,18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4%；弃权 122,557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2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（14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广南基地林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8,222,29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24%；反对 223,79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

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58%；弃权 67,950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8%。 

关联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的表决实施了

回避。 

全部议案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基于以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列入议程的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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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审议，关联股东就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实施了回避；全部议案

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   六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绿大地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

资格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 

  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，无副本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接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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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大成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绿大地生

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

书》之签字盖章页。） 

 

北京大成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：马巍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金海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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